
“我们已经收到了对方依据
法院判决支付的案款， 老爷子托
我谢谢北京市总工会和法律援助
律师！” 近日，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鲁晶晶接
到法律援助案件申请人杨大爷儿
子的电话， 转达了杨大爷全家的
感谢之情。

原来， 老劳模杨大爷在交通
事 故 中 受 伤 ， 具 有 特 殊 纪 念
意 义 的手表毁损 ， 对方不仅应
负事故全责 ， 且对待解决问题
的 态 度 也十分恶劣 ， 不愿承担
赔偿责任。 为此， 北京市总工会
法律服务中心特别指派劳模律
师 为 其维权 。 经审理 ， 法院判
决对方支付杨大爷医疗费、 营养
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
10082.4元。

劳模遭遇车祸， 肇事司
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杨大爷是共和国同龄人 ，
1995年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
号。 2022年4月29日 ， 杨大爷骑
自 行 车 外 出 期 间 被 卢 某 驾 驶
的 小 轿车撞倒 。 此次事故造成
杨大爷身体受伤 ， 自行车 、 衣
物 、 手表等损坏 。 经交警队认
定， 小轿车司机卢某负事故全部
责任。

卢某陪同杨大爷到医院做了
四次检查， 医院诊断为： 头部损
伤， 头皮开放性损伤， 腰部及腿
部多处挫伤。 医生建议杨大爷加
强营养 ， 在一人陪护下休息三
天。 卢某支付了这四次检查的医
疗费用3204.6元。

过了几天 ， 卢某找到杨大
爷， 称因担心影响自己的正常工
作， 请求杨大爷自行进行后续治
疗。 同时， 卢某称其将一次性支

付给杨大爷财务损失及后续医疗
费用30000元 。 杨大爷体谅卢某
的难处， 同意了他的请求。

谁知， 卢某此后再也没有主
动联系杨大爷。 即使杨大爷找他
沟通， 他的态度也十分恶劣， 不
仅拒绝兑现此前的承诺， 还称杨
大爷想要钱就找保险公司， 不要
再找他。

杨大爷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问题， 但因缺乏法律知识， 就于
2022年7月向北京市总工会劳模
工作部求助。

具有纪念意义的手表毁
损， 给退休劳模造成精神损
害

北京市总工会接到杨大爷的
求助后， 第一时间指派北京市总
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协调法律援助
事宜。 该中心经研究决定指派工
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左增信律
师承办此案 。 左律师接受指派
后， 带领团队成员梅郁律师与北
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一起来杨大爷原工作单位详细
了解案件情况。

杨大爷退休前一直在公司工
作， 在工作中处处带头， 事事争
先 。 1994年 ， 杨大爷罹患咽喉
癌。 即使如此， 他也没有向疾病
低头， 做完手术不久便返回工作
岗位。 由于业绩突出， 他被评选
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杨大爷遭遇的交通事故后果
不严重， 但肇事者卢某的所作所
为让他很生气。 杨大爷表示要坚
持走法律程序， 目的不仅是为了
赔偿， 而是想看到社会的公平正
义。 了解到杨大爷的想法后， 左
律师等与其面谈的人表示， 一定
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合法

权益。
杨大爷称其遭受了巨大的精

神损失。 听闻此言， 左律师让他
详细说明一下具体情况。 杨大爷
说， 因全身心投入工作， 他陪伴
家人的时间较少。 家人为打消他
的顾虑， 也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
支持他的工作， 在2009年杨大爷
生日当天， 全家人为他购买了一
块机械手表。

杨大爷非常看重这份礼物。
他说， 这块表让他感受到了家庭
的温暖和家人无声的支持， 也是
他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的最大动
力之一。 收到家人的礼物后， 他
每天都戴着这块手表。 即使在退
休后发挥余热的日子里， 他依然
如此。

发生交通事故后， 杨大爷这
块具有特殊纪念意义手表被毁损
且无法修复， 但他仍坚持佩戴这
块手表。 后来， 家人谎称拿去修
理才从他手里要了回来。 用家人
的话说， 他们不忍心让这块不能
使用的手表给杨大爷带来更多的
心理伤害。

左律师认为， 精神损害抚慰
金一般是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
确认伤残等级后出现的， 而杨大
爷没有发生严重身体伤害， 确认
不了伤残等级， 按照常理不能得
到这笔赔偿。 不过， 《最高人民
法 院 关 于 确 定 民 事 侵 权 精 神
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条规定： “因人身权益或者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
害， 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的 ，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
理。” 此次交通事故中被毁损的
手表， 对于杨大爷来说是具有人
身意义的特定物。 因此， 杨大爷
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

合情合理。

手表蕴含情感财产双重
价值， 侵权人应当赔偿精神
损害

案件起诉到法院后， 左律师
团队参与了本案的诉讼庭审活
动。 庭审过程中， 针对杨大爷的
几项诉讼请求， 卢某表示损失应
先由保险公司承担， 不足部分自
己承担。 保险公司认为， 医疗费
应由法院核实相关费用原件予以
认定， 相关财产损失因没有定损
不予认可， 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
一项， 因杨大爷未定残不同意支
付。

左律师在向法院提交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书、 诊断证明、 医疗
费发票， 受损物品照片等相关证
据的同时， 着重论证毁损手表对
杨大爷的人身意义。 各方在法庭
上围绕手表的购买背景、 佩戴时
间、 依赖程度、 其毁损是否给杨
大爷带来严重精神损害等问题展
开数轮辩论。

2023年2月13日 ， 法院经审
理判决支持杨大爷的医疗费、 营
养费、 交通费、 辅助器具费、 财
产损失等各项合理损失。 关于精
神损害抚慰金， 法院认为， 从杨
大爷手表的购买背景 、 使用期
限、 与其生活密切、 依赖程度以
及所承载情感利益角度看， 该手
表蕴含着情感和财产双重价值，
可视为寄托杨大爷特殊人格情感
利益的特殊物。

依据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
规定， 法院认为， 酌情支付杨大
爷精神抚慰金的请求， 不仅于法
有据且合情合理， 亦有利于抚慰
因手表损坏给杨大爷带来的精神
痛苦和心灵创伤， 有利于彰显对

生命的尊重和关怀， 更能体现对
不法加害行为的惩戒。 结合被告
卢某侵权过错的程度、 侵权行为
造成的后果、 被告承担责任的经
济能力等因素， 法院酌情判令卢
某支付杨大爷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元。 对此判决， 双方均没有
上诉。

工会法援让退休劳模感
受到法律的正义与温度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褚军花
点评

这是一份既有正义又有温度
的判决。 该判决给退休劳模杨大
爷解开了心结， 既让其感受到了
法律的正义， 也让其体会到了法
律的温度。 其委托家人转达自己
对北京市总工会及劳模律师的感
谢， 是对工会和法律援助律师的
认可。

本案案件事实简单， 卢某对
交通事故负全责， 理应依据 《民
法典》 《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法
律法规规定积极承担相应的赔偿
义务。 对于受损手表的精神损害
抚慰金判决部分， 法官分析的合
法合情合理， 真正做到了 “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案是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
承办的第一件服务劳动模范群体
的案件， 以后北京市总工会法律
服务中心将一如继往地发挥劳模
法律服务团的作用， 维护更多职
工群众的合法权益。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劳模律师说法

劳模
说法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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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劳模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获法律支持

读者方振铎近日向本报反映， 其
虽年逾60周岁， 仍在一家公司供职。
期间， 他在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 因
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事后， 就其能
否享受工伤待遇说法不一。

他想知道： 对于已经达到或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能否构成工伤
有何规定？

法律分析
人社部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第7851号建议的答复》 （人社建
字 〔2018〕 9号） 中指出： 工伤保险
是为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
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
偿，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 分散
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而建立的社会保
障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三）》 （法释 〔2010〕 12号） 第七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
员发生用工争议，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的 ， 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
理。 因此， 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
依法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金的劳
动者目前无法参加工伤保险。

为更好地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人员的工伤保险权益， 人社部 《关于
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
见 （二 ） 》 （人社部发 〔 2016〕 29
号）， 对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
员参加工伤保险作了明确规定： 一是
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但未办理
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 继续在原用人单位
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
的 ， 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 二是用人单位招用已经达到、 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 在用工期
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
业病的， 如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保等
方式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 应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

综上所述， 就是要区分三种情形
处理：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依法领取
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金的； 达到或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 未办理退休手续或
未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继续在原
用人单位工作的； 达到、 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 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保等
方式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 据此，
方振铎根据自己的情形 “对号入座”
处理。

廖春梅 法官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能否享受工伤待遇因情而异

一块佩戴13年且蕴含情感价值的手表在交通事故中损坏

编辑同志：
因公司拖欠工资，我们曾起诉要求支付。

经法院判决并进入执行程序后发现， 公司并
无财产可供执行，法定代表人也下落不明，整
个公司处在无人负责管理状态。 由于被拖欠
的工资至今未能兑现，我们心里都比较着急。
经过调查， 我们得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
元，股东出资时间为2030年1月1日，其中一部
分股东出资尚未到位。

请问： 在股东出资期限没有届满的情况
下，若股东拒不申请公司破产，我们能否申请
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由其承担欠薪清偿责
任？

读者：廖芳芳等7人

廖芳芳等读者：
你们可以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承担

清偿责任。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企业

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 依照
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
规定：“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 人民法院应当
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一） 债权债
务关系依法成立；（二） 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
满；（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三条
规定：“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审计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等显示其全部资产不足以偿付
全部负债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证
明债务人资产能够偿付全部负债的除外。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
规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 但存在
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一） 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
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二）法定
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
产， 无法清偿债务；（三） 经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无法清偿债务；（四）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
困难，无法清偿债务；（五）导致债务人丧失清
偿能力的其他情形。 ”

本案中，你们已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但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且法定代表人下落不
明，公司处在无人负责管理状态。这就意味着
公司属于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在此情况下公
司股东出资期限虽未届满， 但因法院穷尽执
行措施而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 已经具备破
产条件。 此时，若公司股东不申请破产，其必
须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你们有权请求追加股
东为被执行人。 颜梅生 法官

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
可要求股东支付欠薪


